货物需求及参数要求
为鼓励不同品牌的充分竞争，如某产品的某技术参数或要求属于个别品牌专有，则该技术参数及要求不具有限制性，投标人可对该参数或要求进行适当调整，但这种调整整体上要优于或相当于采购文件的相关要求，并说明调整理由，且该调整须经评标委员会审核认可。
1、在采购活动开始前没有获准采购进口产品而开展采购活动的，视同为拒绝采购进口产品。
2、下列采购需求中标注进口产品的货物均已履行相关论证手续，经核准采购进口产品，但不限制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国内产品参与竞争。未标注进口产品的货物均为拒绝采购进口产品。
[bookmark: _Hlk106267351][bookmark: _Hlk96158360]一、货物需求一览表
	序号
	产品名称
	采购技术参数
	数量
	单价限价（元/台）
	备注

	1
	超声骨密度仪
	1、主要技术规格
1.1探头工作频率:核心频率1.25MHz，偏差≤±15%；
1.2探头组成:完全自主研发四晶体超声探头；
1.3收发模式:轴向超声波传导技术，双晶体发射双晶体接收，自动消除软组织干扰，确保数据的高准确度、高重复性；
1.4检测部位:桡骨、胫骨；
1.5测量参数:SOS值、T值、Z值、相对骨折风险、骨强度指数、骨质疏松预计发生年龄、身高预测、骨骼生理年龄；
★1.6高测量重复性:≤±0.15%；；
★1.7支持探头种类不低于4种
1.8在黄铜、有机玻璃双重校准下误差≤±50m/s；
1.9 快速、高精度两种测量模式；
1.10单点检测速度:≤0.4s；
1.11单次测量时间≤10秒。
★1.12产品主机自带安卓系统与触控屏，不需要外接电脑或平板进行操作控制
★1.13主机配备的探头通道数量不低于3个，可根据不同需求切换探头；
2、产品功能
★2.1探头导航:实时可视探头与皮肤接触状态、探头与骨骼平面夹角，角度显示偏转精度0.01°；
2.2 联网功能：
2.2.1 数据联网方式： 支持有线、WIFI、4G模块联网；
2.2.2 支持DB（SQL Server、Oracle、MySql、Postgre SQL）、Http、WebService数据接口，将检测数据传输至医院网络系统；
2.3实时显示骨质声速值、测量次数、测量时间，直观易懂；
2.4显示患者详细信息资料并可编辑；
2.5显示历史测量结果；
2.6多外置接口开放，实现病人信息快速录入；
2.7病案管理功能：可对病例进行保存、显示、检索、编辑、删除、追加、导出等一系列操作管理；
2.8 提供A4、16K、B5等多种尺寸报告单；
2.9自动生成报告单；
2.10 支持保存报告单为PNG、JPG、BMP及PDF等格式；
2.11 便携式校验模块（带温度指示条）：用于检测前设备的校验，确保检测数据准确性；
2.12报告单自定义:可重新编辑报告单字段，针对检测结果，检测图表，检测意见或者医生意见等字段，可随意进行缩放，拖动，添加或删除等操作，满足更多客户需求；
2.13骨密度主机内置探头装置:防止探头磕碰，增加探头使用时间，保护探头寿命；
2.14适合中国人标准的数据库，婴幼儿（0-5岁）数据库，青少年（5-20岁）数据库，成人（20-90岁）数据库；
2.15辅助测量装置：固定桡骨检测部位，提高检测数据的准确度；
2.16双屏功能：拓展显示内容，检测动画、检测曲线分屏显示，检测便捷、准确；
	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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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bookmark: _GoBack]1、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必须标明所投货物的品牌与参数，保证原厂正品供货；
2、免费质保期:所投设备设施及配置，均需提供原厂质保至少3年
3、投标人所投产品单价不得高于该产品单价限价，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4、技术参数中标★项技术参数须提供相关技术证明文件之一（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疗器械注册登记表、第三方检测报告、产品技术白皮书、产品使用说明书）予以证明。如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中提供的相关技术证明文件（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疗器械注册登记表、第三方检测报告、产品技术白皮书、产品使用说明书）中关于同一技术参数的表述不一致时，相关技术证明文件的效力由高到低顺序依次为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疗器械注册登记表、第三方检测报告、产品技术白皮书、产品使用说明书。
5.所有技术参数及要求采购人验收时将逐条核对，如发现与实际情况不符、虚假响应等，采购人有权报监管部门并追究违约责任。
6.投标人应按照采购文件要求提供证明材料。若投标提供了采购文件未要求的证明材料，评标委员会将不予评审。
7.投标人提供的证明材料须清晰的反映评审内容，如因材料模糊不清，导致评标委员会无法辨认的，评标委员会可以不予认可，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8.商品包装要求：除另有约定外，中标人交付全部货物的包装要求严格按照国家强制标准执行。


二、供货及安装期限
合同签订后 20日历天内完成供货安装调试。
三、报价要求
本项目采用总价包干，报价包括为完成本项目而产生的全部费用（除列明的货物需求外，如投标人所投产品须配套其他必要的货物方可正常使用的，投标人须为本项目配备，费用包含在报价中），采购人后期不再追加任何费用，请投标人谨慎报价。
[bookmark: _Toc14698][bookmark: _Toc15293][bookmark: _Toc4579][bookmark: _Toc15427]四、其他要求
1.货物验收合格后，中标人应对采购人的相关人员进行免费现场培训。
[bookmark: _Toc21193][bookmark: _Toc23557]2.货物质量
[bookmark: _Toc7485][bookmark: _Toc23093]（1）货物质量：中标人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原装、合格正品，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和厂方的标准。货物完好，配件齐全。
（2）保修及售后服务：依据商品的保修条款及售后服务条款，提供原厂质保，保修期按照国家规定，且不低于所供品牌向用户承诺的质保期限，采购文件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保修期从货物验收合格后算起。在中标人承诺的响应时间内，不能解决问题，中标人无偿提供同型号备用设备供采购人使用，备用设备如超出原标准，其经济责任由中标人自行承担，如未能及时提供，则采购人有权在市场上选购与原标准相匹配的同类产品以替代中标人产品或找第三方予以维保，选购替代产品的采购费、维保费等相关经济损失由中标人承担。（报价时须考虑此项费用）
    3.中标人和采购人双方共同实施验收工作，结果和验收报告经双方确认后生效。
五、付款方式
设备到达采购人现场，安装调试完成最终验收合格，采购人在30日历天内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60%。设备正常运行6个月，采购人在 30 日历天内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设备正常运行免费保修期满后，采购人在 30 日历天内向中标人一次性付清合同总金额10%。

